
(

上接
D45

版
)

７．１

收购资产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万元

交易对

方或最

终控制

方

被收购或置

入资产

购买日 交易价格

自购买日

起至本年

末为公司

贡献的净

利润（适用

于非同一

控制下的

企业合并）

本年初至

本年末为

公司贡献

的净利润

（适用于同

一控制下

的企业合

并）

是否

为关

联交

易

定价

原则

所涉

及的

资产

产权

是否

已全

部过

户

所涉

及的

债权

债务

是否

已全

部转

移

与交

易对

方的

关联

关系

（适用

关联

交易

情形）

董秀清

深圳市卓优

数据科技有

限公司

６０％

股权

２００９

年

０６

月

２３

日

１

，

８００．００ －１９．０３ ０．００

否

公允

价值

是 是

董雷和

胡群

上海添申通

讯网络设备

有 限 公 司

７０％

股权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１８

日

３

，

５０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否

公允

价值

是 是

项江辉

浙江怡景数

码科技有限

公司

７０％

２００９

年

０６

月

０２

日

３５０．７０ １４．９４ ０．００

否

公允

价值

是 是

７．２

出售资产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万元

交易对方

被出售或

置出资产

出售日 交易价格

本年初起

至出售日

该出售资

产为公司

贡献的净

利润

出售

产生

的损

益

是否为

关联交

易

定价原

则

所涉

及的

资产

产权

是否

已全

部过

户

所涉

及的

债权

债务

是否

已全

部转

移

与交易

对方的

关联关

系（适

用关联

交易情

形）

自然人

上海国贸

４０％

股权

２００９

年

０９

月

０７

日

２４０．００ ２２．４７ １７０．５１

否

公允价

值

是 是

７．１

、

７．２

所涉及事项对公司业务连续性、管理层稳定性的影响。

无

７．３

重大担保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万元

公司对外担保情况（不包括对子公司的担保）

担保对象名称

发生日期（协议签

署日）

担保金额 担保类型 担保期

是否履行

完毕

是否为关联方担保

（是或否）

报告期内担保发生额合计

０．００

报告期末担保余额合计（

Ａ

）

０．００

公司对子公司的担保情况

报告期内对子公司担保发生额合计

２６

，

１７１．００

报告期末对子公司担保余额合计（

Ｂ

）

２１

，

０４８．００

公司担保总额（包括对子公司的担保）

担保总额（

Ａ＋Ｂ

）

２１

，

０４８．００

担保总额占公司净资产的比例

１５．８６％

其中：

为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提供担保的金额（

Ｃ

）

０．００

直接或间接为资产负债率超过

７０％

的被担保对象提供的债务担保金额（

Ｄ

）

５８０．００

担保总额超过净资产

５０％

部分的金额（

Ｅ

）

０．００

上述三项担保金额合计（

Ｃ＋Ｄ＋Ｅ

）

０．００

未到期担保可能承担连带清偿责任说明 无

７．４

重大关联交易

７．４．１

与日常经营相关的关联交易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万元

关联方

向关联方销售产品和提供劳务 向关联方采购产品和接受劳务

交易金额

占同类交易金额

的比例

交易金额

占同类交易金额

的比例

关联方

２６．０６ ０．０１％ ０．００ ０．００％

合计

２６．０６ ０．０１％ ０．００ ０．００％

其中：报告期内公司向控股股东及其子公司销售产品或提供劳务的关联交易金额

０．００

万元。

７．４．２

关联债权债务往来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万元

关联方

向关联方提供资金 关联方向公司提供资金

发生额 余额 发生额 余额

深圳市联拓商贸有限公司

１

，

９５７．８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深圳市海怡医药供应链管理

有限公司

２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北京深通盛达科技发展有限

公司

１７．５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周爱娟

３

，

０３５．５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合计

５

，

０３０．８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其中：报告期内上市公司向控股股东及其子公司提供资金的发生额

０．００

万元，余额

０．００

万元。

７．４．３ ２００９

年资金被占用情况及清欠进展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７．５

委托理财

□

适用

√

不适用

７．６

承诺事项履行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前股东所持股份的流通限制、股东对所持股份自愿锁定的承诺：公司控股股东

深圳市联合数码控股有限公司、股东深圳市联合精英科技有限公司、股东深圳市创新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承

诺：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其持有的发行人股份，也不由发行人回

购其持有的股份。 公司股东

ＳＡＩＦ ＩＩ ＭＡＵＲＩＴＩＵＳ

（

ＣＨＩＮＡ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Ｓ

）

ＬＩＭＩＴＥＤ

、股东

ＫＩＮＧ ＥＸＰＲＥＳＳ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ＬＩＭＩＴＥＤ

承诺：如公司于

２００８

年

２

月

１２

日之前刊登招股说明书，则其依据深圳证券交易所

规定，自其成为公司股东之日（即

２００７

年

２

月

１２

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转让其持有的公司股份。

承诺方严格按照承诺事项履行。

上市公司及其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公司持股

５％

以上股东及其实际控制人等有关方在报告期内或持续到报告期

内的以下承诺事项

√

适用

□

不适用

承诺事项 承诺人 承诺内容 履行情况

股改承诺 无 无 无

股份限售承诺

公司首次

公开发行

前全体股

东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前股东所持股份的流通限制、股

东对所持股份自愿锁定的承诺：公司控股股东深圳市联

合数码控股有限公司、股东深圳市联合精英科技有限公

司、股东深圳市创新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承诺：自公司股

票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

其持有的发行人股份， 也不由发行人回购其持有的股

份 。 公 司 股 东

ＳＡＩＦ ＩＩ ＭＡＵＲＩＴＩＵＳ

（

ＣＨＩＮＡ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Ｓ

）

ＬＩＭＩＴＥＤ

、 股 东

ＫＩＮＧ ＥＸＰＲＥＳＳ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ＬＩＭＩＴＥＤ

承诺： 如公司于

２００８

年

２

月

１２

日之前刊登招股说明书， 则其依据深圳证券交易所

规定，自其成为公司股东之日（即

２００７

年

２

月

１２

日）起

三十六个月内，不转让其持有的公司股份。

承诺方严

格按照承

诺事项履

行

收购报告书或权益变动报

告书中所作承诺

无 无 无

重大资产重组时所作承诺

公司全体

董事

关于公司通过增资全资子公司联怡（香港）有限公司认

购和购买伟仕控股有限公司部分股权的重大资产重组

事项，公司全体董事承诺重大资产购买报告书不存在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对其真实性、准确性、

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承诺方严

格按照承

诺事项履

行

发行时所作承诺 无 无 无

其他承诺（含追加承诺） 无 无 无

７．７

重大诉讼仲裁事项

□

适用

√

不适用

７．８

其他重大事项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７．８．１

证券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７．８．２

持有其他上市公司股权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证券代

码

证券简称

初始投资

金额

占该公司

股权比例

期末账面值 报告期损益

报告期所有者

权益变动

会计核算

科目

股份来

源

００８５６

伟仕控股

３

，

６１４．１５ ３．２６％ ２６４

，

８６０

，

００８．００ ５８

，

３１７

，

２２０．００ １１４

，

５９８

，

００４．００

可供出 售

金融资产

合计

３

，

６１４．１５ － ２６４

，

８６０

，

００８．００ ５８

，

３１７

，

２２０．００ １１４

，

５９８

，

００４．００ － －

７．８．３

持有拟上市公司及非上市金融企业股权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７．８．４

买卖其他上市公司股份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７．８．５

其他综合收益细目

单位：元

项目 本期发生额 上期发生额

１．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产生的利得（损失）金额

１１４

，

５９８

，

００４．００

减：可供出售金融资产产生的所得税影响

前期计入其他综合收益当期转入损益的净额

小计

２．

按照权益法核算的在被投资单位其他综合收

益中所享有的份额

减：按照权益法核算的在被投资单位其他综合

收益中所享有的份额产生的所得税影响

前期计入其他综合收益当期转入损益的净额

小计

３．

现金流量套期工具产生的利得（或损失）金额

减：现金流量套期工具产生的所得税影响

前期计入其他综合收益当期转入损益的净额

转为被套期项目初始确认金额的调整额

小计

１１４

，

５９８

，

００４．００

４．

外币财务报表折算差额

－２

，

２４２

，

９３６．００ －６３８

，

７０８．００

减：处置境外经营当期转入损益的净额

小计

－２

，

２４２

，

９３６．００ －６３８

，

７０８．００

５．

其他

减：由其他计入其他综合收益产生的所得税影

响

前期其他计入其他综合收益当期转入损益的

净额

小计

合计

１１２

，

３５５

，

０６８．００ －６３８

，

７０８．００

§８

监事会报告

√

适用

□

不适用

������

２００９

年，公司监事会成员本着对全体股东负责的精神，依照《公司法》、《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的规定，

认真履行监督职责。 在

２００９

年，监事会对公司的重大决策事项、重要经济活动都积极参与了审核，并提出

意见和建议，对公司董事、经理层等执行公司职务的行为进行了有效的监督，并不定期的检查公司经营和财

务状况，积极维护全体股东的权益。 现由我向各位作

２００９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并将提交公司

２００９

年年

度股东大会审议。

一、监事会会议情况

２００９

年，公司监事会认真履行了《公司法》、《公司章程》及其他各项法律、法规的要求，依法独立行使职

权，以保证公司经营的正常进行，维护投资者特别是中小投资者的利益。报告期内，公司共召开五次监事会，

具体内容如下：

１

、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于

２００９

年

１

月

２２

日召开，会议审议通过事项如下：

（

１

）《关于募集资金投向变更“怡亚通供应链华南物流配送中心项目”为“公司通过增资联怡（香港）有限

公司参股伟仕控股有限公司项目”的议案》

（

２

）《关于募集资金投向变更 “怡亚通全球供应链平台网络建设项目”为“供应链整合中心建设项目”的

议案》

２

、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于

２００９

年

４

月

２７

日召开，会议审议通过事项如下：

（

１

）《

２００８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

２

）《

２００８

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

３

）《

２００８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

４

）《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

（

５

）《公司

２００９

年第一季度报告》；

（

６

）《关于子公司纳税政策调整的议案》。

３

、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于

２００９

年

７

月

２１

日召开，会议审议通过事项如下：

（

１

）《关于将部分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４

、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于

２００９

年

８

月

１２

日召开，会议审议通过事项如下：

（

１

）《

２００９

年半年度报告及摘要》；

（

２

）《关于深圳证监局现场检查关注问题的整改方案》。

５

、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于

２００９

年

１０

月

２３

日召开，会议审议通过事项如下：

（

１

）《

２００９

年第三季度报告》。

二、监事会履行职责情况

２００９

年度，为规范公司的运作，保证公司经营决策的科学合理并取得良好的经济效益，公司监事会着

重从以下几个方面加强监督，忠实地履行监督职能。

１

、经营活动监督

监事会成员列席公司董事会会议，参加公司的各次股东大会会议，对公司经营管理中的重大决策实施

监督。 对公司经营管理层执行股东大会决议、董事会决议以及生产经营计划、重大投资方案、财务预决算方

案等方面，监事会适时审议有关报告了解公司经营管理活动的具体情况，并对此提出相应的意见和建议。

２

、财务活动监督

检查公司经营和财务状况是监事会的工作重点， 首先督促公司进一步完善财务管理制度和内控制度；

其次要求公司财务部门定期提供报告和相关财务资料，及时掌握公司财务活动现状；再者就是实施财务检

查，不定期对公司财务活动状况进行检查，根据国家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并结合本公司特点提出有针对

性的改进意见，促进公司财务管理水平的进一步提高。

３

、管理人员监督

为对公司董事、经理等高级管理人员的职务行为进行有效的监督，监事会在履行日常监督职能的同时，

认真组织管理人员学习法律法规，增强公司高级管理层的法律意识，提高遵纪守法的自觉性，保证公司经营

活动依法进行。

三、监事会对以下事项发表的意见

２００９

年，公司监事会按照《公司法》、《公司章程》和《监事会议事规则》所赋予的职权，列席公司全年历

次董事会会议和股东大会，对公司依法运作情况开展监督，认真履行了监督职责。 监事会认为：

１

、公司依法运作情况：

根据《公司法》、《证券法》、公司《章程》等各项法律法规的要求，监事会通过召开五次会议，列席报告期

内历次董事会会议， 参加公司

２００９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２００９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２００９

年第三次

临时股东大会、

２００８

年年度股东大会、

２００９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

２００９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

２００９

年

第六次临时股东大会、

２００９

年第七次临时股东大会、

２００９

年第八次临时股东大会，对公司经营运作的情况

进行了监督，认为

２００９

年度，公司所有重大决策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公司《章程》等规定规范运

作，建立了较为完善的内部控制制度。 信息披露及时、准确。 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在执行公司职务时，不

存在违反法律、法规、公司《章程》或有损于公司和股东利益的行为。

２

、检查公司财务的情况：

监事会对公司

２００９

年的财务状况、财务管理等进行了认真、细致的检查和审核，检查认为：公司财务制

度健全、运作规范，执行《会计法》、《企业会计准则》等法律法规的情况良好。报告期内的财务报告真实、准确

的反映了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 公司

２００９

年度财务报告经毕马威华振会计师事务所出具了无保留

意见的审计报告。

３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本公司已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国证监会《关于进一步加强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募集资金管

理的通知》和深圳证券交易所《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细则》修订了《公司募集

资金管理制度》，并于

２００７

年

３

月

１８

日经本公司

２００６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根据《公司募集资金管理

制度》对募集资金实行专户存储，在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上步支行、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

福田支行、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福田支行及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浦东分行开设公司

募集资金专项账户， 账号分别为

８１０９００２７７７０８０９６００１

、

４００００２３３１９２００２５２７０２

、

４４２０１５０３５０００５９２３０６６８

及

３１００１５２０３１３０５００１９５６６

， 专门用于本公司募集资金项目建设资金的存储与使用， 并分别于

２００７

年

１１

月

６

日和

２００８

年

９

月

１８

日与开户银行、保荐机构签署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

报告期内，公司变更募集资金投向的情况：

（

１

）“怡亚通全球供应链平台网络建设项目”由于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导致国际经济形势严峻，如本公

司继续投建该项目，将会存在一定的风险，为规避风险，本公司暂停对全球供应链平台的建设，使得该项目

现处于停滞状态，导致募集资金人民币

７１

，

２３５

，

０１０

元（已扣除前期已投入的人民币

８０

，

７６４

，

９９０

元）闲置。

为更加有效的发挥募集资金效益，本公司于

２００９

年

２

月

９

日召开的

２００９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了“怡亚通全球供应链平台网络建设项目”的募集资金变更为投入“供应链整合中心建设项目”。

（

２

）“怡亚通供应链华南物流配送中心项目”由于政府规划调整，使该地块上的工程建设无法进行。经市

政府办公会议同意以置换土地的方式解决该项目用地问题， 但短期内无法完成该项目土地的置换工作，使

得该项目无法正常开展，导致募集资金人民币

２８１

，

３９０

，

２００

元处于闲置状态超过一年之久。 为更加有效的

发挥募集资金效益，本公司于

２００９

年

２

月

９

日召开的

２００９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怡亚通供

应链华南物流配送中心项目”的募集资金变更为投入“公司通过增资联怡（香港）有限公司参股伟仕控股有

限公司项目”。 该募集资金项目变更，于本公司

２００８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通过的《关于将“怡亚通供应链

华南物流配送中心项目”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于

２００９

年

３

月

１２

日到期）到期后实施。

监事会认为：公司已披露的募集资金使用相关信息，不存在募集资金管理的违规情形。 公司《

２００９

年度

募集资金存放及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中关于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情况的披露与实际使用情况相符。

４

、公司收购、出售资产情况：

公司全资子公司联怡（香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香港联怡”）认购及购买伟仕控股有限公司的股份。具

体实施情况如下：

（

１

）于

２００９

年

７

月

２

日，公司取得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下发的“关于核准深圳市怡亚通供应链股

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方案的批复”（证监许可［

２００９

］

５６５

号）。

（

２

）于

２００９

年

７

月

２５

日，香港联怡与伟仕控股股东张瑜平先生签署的《股份买卖协议》中约定的

４１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股份顺利交割。

（

３

）于

２００９

年

７

月

２８

日，根据

２００８

年

９

月

２

日香港联怡与伟仕控股签订的《关于认购伟仕控股有限

公司新股之协议》中约定的内容，伟仕控股向香港联怡发行新股

１１１

，

７６６

，

６６６

股。

（

４

）于

２００９

年

８

月

２８

日，根据

２００８

年

９

月

１２

日香港联怡与伟仕控股签订的《关于认购伟仕控股有限

公司新股之协议》中约定的内容，伟仕控股向香港联怡发行新股

５５

，

８８３

，

３３３

股。 由于伟仕控股已明确表示

不再按

２００８

年

９

月

１２

日与香港联怡签署的《关于认购伟仕控股有限公司新股之协议》中约定的向香港联

怡增发其余

５５

，

８８３

，

３３３

股股份。 公司于

２００９

年

１１

月

１４

日、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２

日分别召开董事会和股东大

会，审议通过了香港联怡以平均价格不高于

１．３

港元

／

股从香港二级市场购买伟仕控股股份。

（

５

）于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１７

日，香港联怡以

２

港元

／

股的价格出售伟仕控股股份

６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并于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２１

日完成交割，公司已实现投资收益约

５

，

５００

万港元（税前）。

（

６

） 香港联怡于

２０１０

年

１

月

２１

日与

ＰＯＴＥＮＴ ＧＲＯＷＴＨ ＬＩＭＩＴＥＤ

签署协议， 授予

ＰＯＴＥＮＴ ＧＲＯＷＴＨ

ＬＩＭＩＴＥＤ

在协议生效之日起至

２０１０

年

５

月

３１

日期间要求香港联怡以

２．１

港元

／

股的价格向其出售香港联

怡所持有的伟仕控股

１．５

亿股股份的全部或部分的选择权。 同时，该份协议取代香港联怡于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１６

日与

ＰＯＴＥＮＴ ＧＲＯＷＴＨ ＬＩＭＩＴＥＤ

签署的协议。

该协议中列明了生效之先决条件“本协议待联怡（香港）有限公司取得一切为其签订及完成本协议项下

交易联怡（香港）有限公司所必须的授权、批准、登记、备案、免除或许可（包括但不限于其母公司深圳市怡亚

通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此事项的内部必要的授权及中国政府的相关批准、登记、备案及监管机构之审

批）后方可生效。 ”

５

、公司关联交易及资金往来情况：

报告期内，非经营性资金占用及其他关联资金往来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人民币

关联方

＿

关联方向上市公司提供资金

＿

往来形成原因

＿

往来性质

＿

发生额

＿

余额

＿＿

深圳市联拓商贸有限公司

＿１

，

９５７．８０＿０．００＿

代付货款

＿

非经营性往来

北京深通盛达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５７．１０＿０．００＿

代付费用

＿

非经营性往来

深圳市海怡医药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

＿３７．７０＿０．００＿

代付费用

＿

非经营性往来

周爱娟

＿１

，

９５７．８０＿０．００＿

代收货款

＿

非经营性往来

＿２

，

０５８．７０＿０．００＿

代本公司支付经营费用

＿

合计

＿６

，

０６９．１０＿０．００＿＿

６

、公司对外担保及股权、资产置换情况：

２００９

年度公司未发生违规对外担保，未发生债务重组、非货币性交易事项及资产置换，也未发生其他

损害公司股东利益或造成公司资产流失的情况。

§９

财务报告

９．１

审计意见

是否审计 是

审计意见 标准无保留审计意见

审计报告编号

ＫＰＭＧ－Ｃ

（

２０１０

）

ＡＲ Ｎｏ． ０１３８

审计报告标题 审计报告

审计报告收件人 深圳市怡亚通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全体股东

引言段

我们审计了后附的深圳市怡亚通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贵公司” ）财务

报表， 包括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的合并资产负债表和资产负债表、

２００９

年度的合并

利润表和利润表、合并股东权益变动表和股东权益变动表、合并现金流量表和现金

流量表以及财务报表附注。

管理层对财务报表的

责任段

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颁布的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编制财务报表是贵公司管

理层的责任。 这种责任包括： （

１

）设计、实施和维护与财务报表编制相关的内部控

制，以使财务报表不存在由于舞弊或错误而导致的重大错报；（

２

）选择和运用恰当

的会计政策；（

３

）作出合理的会计估计

注册会计师责任段

������我们的责任是在实施审计工作的基础上对财务报表发表审计意见。 我们按照

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的规定执行了审计工作。 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要求

我们遵守职业道德规范， 计划和实施审计工作以对财务报表是否不存在重大错报

获取合理保证。

审计工作涉及实施审计程序，以获取有关财务报表金额和披露的审计证据。 选

择的审计程序取决于注册会计师的判断， 包括对由于舞弊或错误导致的财务报表

重大错报风险的评估。 在进行风险评估时，我们考虑与财务报表编制相关的内部控

制，以设计恰当的审计程序，但目的并非对内部控制的有效性发表意见。 审计工作

还包括评价管理层选用会计政策的恰当性和作出会计估计的合理性， 以及评价财

务报表的总体列报。

我们相信，我们获取的审计证据是充分、适当的，为发表审计意见提供了基础。

审计意见段

我们认为， 贵公司财务报表已经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颁布的企业会计准则

的规定编制，在所有重大方面公允反映了贵公司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的合并财务状

况和财务状况以及

２００９

年度的合并经营成果和经营成果以及合并现金流量和现

金流量。

非标意见

审计机构名称 毕马威华振会计师事务所

审计机构地址 中国 北京

审计报告日期

２０１０

年

０４

月

１４

日

注册会计师姓名

彭菁、许宁

９．２

财务报表

(

下转
D47

版
)

(

上接
D45

版
)

该议案需提交

２００９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本议案的详细内容，请见同日《证券时报》或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上的《

２００９

年度内

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

十一、以

１１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

２０１０

年第一季度报告》

本议案的详细内容，请见同日《证券时报》或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上的《

２０１０

年第一

季度报告》。

十二、以

１１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公司

２０１０

年金融衍生品交易的相关议案》

公司

２００７－２００９

年的金融衍生产品国际业务量分别为

５．１１

亿美元、

４．５

亿美元、

４．８

亿美元， 公司预测

２０１０

年度金融衍

生品对应的合约基础不超过

６

亿美元国际业务量，业务期间为整个业务年度。 如超过

６

亿美元，则须依据《金融衍生品交易

业务控制制度》，上报公司董事会、股东大会审批同意后方可进行操作。

该议案需提交

２００９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本议案的详细内容，请见同日《证券时报》或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上的《

２０１０

年度金

融衍生品交易报告》。

十三、以

１１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第二届董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鉴于公司第二届董事会任期已满，根据《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需进行第二届董事会换届选举，并提请股东

大会审议后，重新选举第三届董事会成员。 董事会提名委员会提名如下人员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

周国辉、李大壮、冯均鸿、陈伟民、戴熙原、

Ａｎｄｒｅｗ Ｙ Ｙａｎ

、

Ｋｗａｎ Ｃｈｅｕｎｇ Ｓｏ

、徐景安、周成新、曹叠云、莫少霞，其中徐景

安、周成新、曹叠云、莫少霞为独立董事候选人。

因独立董事任职期限的相关规定，白钢、王耀球、沈士成、刘京湘先生不再提名为第三届董事会董事，也未在公司任职。

公司对白钢、王耀球、沈士成、刘京湘先生在任职期间为公司发展所做出的工作表示衷心感谢。

公司独立董事候选人需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核无异议后方可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该议案需提交

２００９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股东大会采用累积投票制进行表决。

独立董事认为：

１

、本次董事候选人提名的程序规范，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和《董事会议事规则》的有关规定。

２

、董事候选人任职资格合法，未发现有《公司法》和《公司章程》规定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未有被中国证监会确定

为市场禁入者并且禁入尚未解除之现象。

３

、根据独立董事候选人徐景安、周成新、曹叠云、莫少霞的履历等材料，未发现有《公司法》和《公司章程》规定不得担任

公司董事的情形，符合中国证监会《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中有关独立董事任职资格及独立性等要

求规定，未有被中国证监会确定为市场禁入者且禁入尚未解除的现象，其任职资格符合担任上市公司独立董事人员的条件，

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董事候选人简历详见附件一。 独立董事提名人声明及独立董事候选人声明请见同日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

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十四、以

１１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制定

＜

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

＞

的议案》

为强化资产经营责任，建立和完善公司内部激励和约束机制，充分发挥和调动高级管理人员的工作积极性和创造性，更

好地提高企业资产经营效益和管理水平，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并结合公司实际情况，制定了《高级管理人员薪

酬管理制度》。 并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制定、修订《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等相关事宜。

该议案需提交

２００９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本议案的详细内容，请见同日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上的《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

度》。

十五、以

１１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制定

＜

年报信息披露重大差错责任追究制度

＞

的议案》

为了进一步提高公司规范运作水平，加大对年报信息披露责任人的问责力度，提高年度报告信息披露的质量和透明度，

增强年报信息披露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和及时性，根据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信息披露制度》的

有关规定，并结合公司的实际情况，特制定《年报信息披露重大差错责任追究制度》。

本议案的详细内容，请见同日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上的《年报信息披露重大差错责

任追究制度》。

十六、以

１１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修订

＜

审计委员会工作细则

＞

的议案》

根据公司实际情况，拟对《审计委员会工作细则》修订如下：

１

、原《审计委员会工作细则》第十二条“例会须于会议召开前七天通知全体委员，临时会议须于会议召开前两天通知全

体委员，但特别紧急情况下可不受上述通知时限限制。 ”

修订后《审计委员会工作细则》第十二条“例会须于会议召开前七天通知全体委员，临时会议须于会议召开前两天通知

全体委员，但紧急情况下可不受上述通知时限限制。 ”

２

、原《审计委员会工作细则》第十四条“审计委员会会议表决方式为举手表决或投票表决；临时会议可以采取通讯表决

的方式召开。 ”

修订后《审计委员会工作细则》第十四条“审计委员会会议表决方式为现场投票表决或通讯表决。 ”

本议案的详细内容，请见同日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上的《审计委员会工作细则》修

订案。

十七、以

１１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修订

＜

薪酬委员会工作细则

＞

的议案》

根据公司实际情况，拟对《薪酬委员会工作细则》修订如下：

１

、原《薪酬委员会工作细则》第十一条“薪酬委员会提出的公司董事的薪酬政策、计划，须报经董事会同意后，提交股东

大会审议通过后方可实施；公司经理人员的薪酬分配方案须报董事会批准。 ”

修订后《薪酬委员会工作细则》第十一条“薪酬委员会提出的公司董事的薪酬政策、计划，及公司经理人员的薪酬分配方

案须报董事会批准。 ”

２

、原《薪酬委员会工作细则》第十四条“薪酬委员会每年至少召开两次会议，并于会议召开前七天通知全体委员，会议由

召集人主持，召集人不能出席时可委托其他一名委员（独立董事）主持。 ”

修订后《薪酬委员会工作细则》第十四条“薪酬委员会每年至少召开两次会议，并于会议召开前七天通知全体委员，会议

由召集人主持，召集人不能出席时可委托其他一名委员（独立董事）主持。

经全体委员同意，薪酬委员会可召开紧急会议，会议通知可以不受上款时间限制。 ”

３

、原《薪酬委员会工作细则》第十六条“薪酬委员会会议表决方式为举手表决或投票表决；临时会议可以采取通讯表决

的方式召开。 ”

修订后《薪酬委员会工作细则》第十六条“薪酬委员会会议表决方式现场投票表决或通讯表决。 ”

本议案的详细内容，请见同日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上的《薪酬委员会工作细则》修

订案。

十八、以

１１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修订

＜

提名委员会工作细则

＞

的议案》

根据公司实际情况，拟对《提名委员会工作细则》修订如下：

１

、原《提名委员会工作细则》第十一条“提名委员会每年至少召开两次会议，并于会议召开前七天通知全体委员，会议由

主任委员主持，主任委员不能出席时可委托其他一名委员主持。 ”

修订后《提名委员会工作细则》第十一条“提名委员会每年至少召开两次会议，并于会议召开前七天通知全体委员，会议

由主任委员主持，主任委员不能出席时可委托其他一名委员主持。

经全体委员同意，提名委员会可召开紧急会议，会议通知可以不受上款时间限制。 ”

２

、原《提名委员会工作细则》第十三条“提名委员会会议表决方式为举手表决或投票表决，临时会议可以采取通讯表决

的方式。 ”

修订后《提名委员会工作细则》第十三条“提名委员会会议表决方式为现场投票表决或通讯表决。 ”

本议案的详细内容，请见同日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上的《提名委员会工作细则》修

订案。

十九、以

１１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修订

＜

战略委员会工作细则

＞

的议案》

根据公司实际情况，拟对《战略委员会工作细则》修订如下：

１

、原《战略委员会工作细则》第十二条“战略委员会每年至少召开两次会议，并于会议召开前七天通知全体委员，会议由

主任委员主持，主任委员不能出席时可委托其他一名委员主持。 ”

修订后《战略委员会工作细则》第十二条“战略委员会每年至少召开两次会议，并于会议召开前七天通知全体委员，会议

由主任委员主持，主任委员不能出席时可委托其他一名委员主持。

经全体委员同意，战略委员会可召开紧急会议，会议通知可以不受上款时间限制。 ”

２

、原《战略委员会工作细则》第十四条“战略委员会会议表决方式为举手或投票表决，临时会议可以采取通讯表决的方

式。 ”

修订后《战略委员会工作细则》第十四条“战略委员会会议表决方式为现场投票表决或通讯表决。 ”

本议案的详细内容，请见同日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上的《战略委员会工作细则》修

订案。

二十、以

１１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提请召开

２００９

年度股东大会的议案》

提请董事会于

２０１０

年

５

月

６

日召开深圳市怡亚通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０９

年度股东大会会议。

详见同日《证券时报》或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上的《关于召开

２００９

年度股东大会通

知的公告》。

特此公告。

深圳市怡亚通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

１４

日

附件一：

第三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简历

周国辉，男，

４５

岁，中国国籍，深圳大学电子与计算机专业毕业，英国威尔士大学工商管理学硕士，深圳市福田区总商会

副会长，

２００５

年深圳市十大创新物流人物。

１９８８～１９９３

任特安电子公司总经理，

１９９３～１９９６

年任深圳市智星电脑技术公司总

经理，

１９９７

年创办怡亚通公司，现任本公司董事长、总经理，为本公司实际控制人，未受到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任

何处罚。

李大壮，男，

４８

岁，中国国籍，中国公安大学法律专业毕业。

１９８９

—

２００１

年于中国海外贸易总公司第九业务部任经理职

务。

２００１

年

７

月起任本公司副总经理兼北京分公司总经理，现任本公司董事。

截止信息披露日，李大壮先生未持有本公司股票，未受到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任何处罚。

李大壮先生未有《股票上市规则》规定的关联人情形，因此，与公司、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

冯均鸿，男，

４１

岁，中国香港特别行政区永久居民，香港理工大学会计系学士学位，特许公认会计师公会资深会员；香港

会计师公会资深会员，

１９９２

—

１９９７

年于安永会计师事务所任审计部经理，

１９９７

—

２００３

年于马联香港有限公司 （香港上市公

司

０５４２ ＨＫ

）任财务总监职务。 现任本公司董事，财务总监，副总经理。

截止信息披露日，冯均鸿先生未持有本公司股票，未受到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任何处罚。

冯均鸿先生未有《股票上市规则》规定的关联人情形，因此，与公司、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

陈伟民，男，

４０

岁，中国国籍，北京大学电子与信息系统专业学士学位，中山大学岭南学院金融专业硕士学位，经济师。

１９９２

—

１９９５

年于中国亚太贸易总公司历任业务主任、进出口部经理职务；

１９９５

—

２００４

年于交通银行深圳笋岗支行历任信贷

审查员、信贷科长、行长助理、副行长职务。

２００４

年

６

月起任本公司贸控总监职务，现任本公司董事、副总经理，主管公司风险

控制、法律事务、业务审核工作。

截止信息披露日，陈伟民先生未持有本公司股票，未受到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任何处罚。

陈伟民先生未有《股票上市规则》规定的关联人情形，因此，与公司、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

戴熙原， 男，

４６

岁， 中国国籍， 广东邮电职业技术学院国际邮电专业毕业。

１９８４

—

１９８８

年于广州市邮政局任调度员。

１９８８

—

１９９６

年于广东星河电子公司市场信息部任部长，负责全国市场策划、推广工作。

１９９６

—

２００３

年曾任广东万联通电子

信息有限公司法人代表、总经理。

２００３

年

１０

月起任本公司广州分公司总经理。 现任本公司董事、副总经理，主管公司华南区

销售及全国市场、客服工作。

截止信息披露日，戴熙原先生未持有本公司股票，未受到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任何处罚。

戴熙原先生未有《股票上市规则》规定的关联人情形，因此，与公司、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

阎焱，男，

５３

岁，中国香港特别行政区永久居民，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国际经济政治学博士学位。

１９８２

至

１９８４

年间担任江

淮航空仪表厂工程师；

１９８４

至

１９８６

年间任国务院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研究人员；

１９８９

年至

１９９１

年间，阎先生在世界银行的

政策、计划、研究部从事中国企业和福利制度改革等重大项目的研究工作，并曾在享有盛誉的美国华盛顿

Ｈｕｄｓｏｎ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担任研究员，从事美国对中国、日本及韩国的外交政策研究。

１９９１

至

１９９４

年间，阎先生在

Ｓｐｒｉｎｔ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ｉｏｎ

担

任亚洲区策划及业务拓展董事。

１９９５

年

１

月至

２００１

年

１０

月，阎先生任美国拥有

２７

亿美元资产的

ＡＩＧ

亚洲基础设施投资基

金董事总经理，主管在东北亚及大中国地区的投资业务。

２００１

年

１０

月至今，阎先生任职于软银亚洲投资基金。阎先生曾获得

多项荣誉，其中包括“

２００４

年中国最佳创业投资人”，“

２００５

年中国十佳创业投资人”。 其所领导的赛富（

ＳＡＩＦ

）基金也被中国

风险投资协会评选为“

２００４

年最佳创业投资机构”，“

２００５

年最活跃创业投资基金”，“

２００５

年最佳融资基金”。

ＳＡＩＦ

在盛大娱

乐互动有限公司的投资于

２００３

被评选为“年度最佳投资案例”，并于

２００４

年被评选为“年度最佳退出案例”。

２００６

年

２

月，

ＳＡＩＦ

更被世界著名的

Ｐｒｉｖａｔｅ Ｅｑｕｉｔｙ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评选为“

２００５

年亚洲最佳投资基金”。 现任软银亚洲投资基金首席合伙人、

软银亚洲信息基础投资基金总裁。 现任本公司董事。

截止信息披露日，阎焱先生未持有本公司股票，未受到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任何处罚。

阎焱先生未有《股票上市规则》规定的关联人情形，因此，与公司、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

苏君祥，男，

４９

岁，中国香港特别行政区永久居民，香港中文大学工商管理学硕士。 香港会计师公会会员（

ＣＰＡ

）及英国特

许公认会计师公会资深会员（

ＦＣＣＡ

）。 苏先生在

１９８５

年加入美国大通银行结构融资部工作，于

１９８７

年与部内团队一同离职

加入以美国纽约为总部的投资银行

ＰａｉｎｅＷｅｂｂｅｒ Ｉｎ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ｅｄ

， 并于

１９８９

年参与建立其系内专营企业融资公司

Ｔｈｅ

Ｔｒａｎｓｐｏｒｔａｔｉｏｎ Ｇｒｏｕｐ Ｌｉｍｉｔｅｄ

（“

ＴＴＧ

”），司职亚洲区业务总监。 苏先生于

１９９２

年底离职

ＴＴＧ

，并加入瑞士联合银行企业融资

部任副总经理， 为其开发大中华地区业务。 苏先生在

１９９４

年加入一家以美国华盛顿为总部的投资基金管理公司

Ｅｍｅｒｇｉｎｇ

Ｍａｒｋｅｔｓ Ｐａｒｔｎｅｒｓｈｉｐ

（

ＥＭＰ

），开展其风险投资事业。苏先生主要参与在

ＥＭＰ

旗下

ＡＩＧ

亚洲基础设施基金（共二十七亿美元）的

投资及投资管理业务， 任职董事， 并曾当大中华地区代主管。

２００２

年加入一家亚洲基础设施基金的投资顾问公司

Ｄｅｌｔａ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ｅｓ

担任董事总经理。

２００４

年加入

ＳＡＩＦ Ａｄｖｉｓｏｒｓ Ｌｉｍｉｔｅｄ

，现职合伙人。 现任本公司董事。

截止信息披露日，苏君祥先生未持有本公司股票，未受到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任何处罚。

苏君祥先生未有《股票上市规则》规定的关联人情形，因此，与公司、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

徐景安，男，

６９

岁，中国国籍，

１９６４

年毕业于复旦大学新闻系，先后在中央马列主义研究院、中央政策研究室、国家计委、

国务院体改办、国家体改委工作，

１９８５

年任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副所长，

１９８７

年调深圳任体改委主任、深圳证券交易所

副理事长。

著有 《经济发展与体制改革对策研究论集》、《深圳特区的崛起与中国现代化》、《你的选择与中国的未来》、《中国未来与

理念革命》。

研究员，中国人民大学、深圳大学兼职教授。 深圳市景安文化传播公司董事长，深圳市南山热电股份公司、中国海运集装

箱（集团）股份公司独立董事。

截止信息披露日，徐景安先生未持有本公司股票，未受到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任何处罚。

徐景安先生未有《股票上市规则》规定的关联人情形，因此，与公司、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

周成新，男，

５５

岁，中国国籍，

１９８９

年毕业于武汉大学法学院，获法学博士学位。

１９７０

年

１２

月

－７５

年

３

月 在中国人民解

放军服兵役；

１９７５

年

６

月

－７９

年

８

月 在安徽省淮北市制镜厂工作；

１９８９

年

１

月

－９２

年

１１

月 在武汉大学法学院任教， 先后任讲师、

副教授；

１９９２

年

１２

月

－９３

年

２

月 在深圳市法制局经济法规处工作；

１９９３

年

３

月

－

今在深圳市法制研究所，先后任副所长、所

长、副教授、教授。

社会兼职：现为深圳市第四届人大代表及法制委员会委员、深圳市决策咨询委员会专家、中国国际经济法学会常务理

事、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仲裁员以及深圳、珠海、上海、南京等地仲裁委员会仲裁员。 担任深南电、中航三鑫等上市

公司独立董事。

专业特长：长期从事国际经济法、公司法、经济特区立法和政府法制理论研究工作，出版专著、合著、国家级教材

１０

余

部，发表论文数十篇，组织调研起草多项深圳经济特区法规、规章，组织实施深圳市政府多次重大法律制度改革。 熟悉公司法

律事务，特别是公司投资、兼并、资产重组、股权转让、上市公司治理等法律实务，积累丰富的处理经济法律事务的经验。 担任

多家单位常年法律顾问，代理处理经济、行政纠纷和公司非诉讼案件

１００

多件，涉案金额数亿元；仲裁国内和涉外经济纠纷

案件两百余件。

截止信息披露日，周成新先生未持有本公司股票，未受到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任何处罚。

周成新先生未有《股票上市规则》规定的关联人情形，因此，与公司、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

曹叠云，男，

４７

岁，中国国籍，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法学博士研究生毕业。

１９８７

年

－１９８９

年在武汉大学法学院助教；

１９９２

年

－１９９３

年在中国社科院法学研究所助研；

１９９３

年

－１９９５

年任北京大成律师事务所律师；

１９９３

年

－２００９

年在深圳市政府法制

办先后担任法律顾问室 主任科员、副处长、处长；

２００９

年

７

月

３１

日—至今任广东华商律师事务所律师。

兼职于：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仲裁员、深圳仲裁委员会仲裁员、深圳市政府法律顾问室专家咨询委员、深圳市

监察局专家咨询委员、深圳市法学会常务理事、宝安区政府、福田区政府法律顾问、深圳市规划和国土资源委员会宝安管理

局法律顾问、深圳市查违办、深圳市土地房产交易中心、深圳市国土房产评估发展中心、深圳市住宅发展事务中心法律顾问。

著作有：《政府法律顾问事务》、《保险法》新论、《立法技术》等。

截止信息披露日，曹叠云先生未持有本公司股票，未受到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任何处罚。

曹叠云先生未有《股票上市规则》规定的关联人情形，因此，与公司、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

曹叠云先生最近五年未在其他机构担任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莫少霞，女，

４２

岁，中国国籍，大专毕业。

１９９６

年

１

月至

２００１

年

１

月，在深圳德诚会计师事务所从事审计工作，并相继取

得中国注册会计师、中国注册税务师、中国注册资产评估师等执业资格，并取得会计师、经济师中级技术职称；

２００１

年

１

月至

２００３

年

１２

月，担任深圳力诚会计师事务所合伙人；

２００３

年

７

月，成立深圳市国正税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担任法定代表人；

２００３

年

１２

月至今，担任中联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深圳分所合伙人。 现兼任深圳市注册税务师协会常务理事。 曾担任三峡

新材、朗科科技等上市公司的独立董事。

截止信息披露日，莫少霞女士未持有本公司股票，未受到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任何处罚。

莫少霞女士未有《股票上市规则》规定的关联人情形，因此，与公司、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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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怡亚通 股票代码
：

００２１８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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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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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怡亚通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

准确
、

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深圳市怡亚通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

１４

日在深圳市福田区国际文化大厦

２７

楼公司会

议室召开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应出席会议的监事共

３

人，实际出席会议的监事共

３

人，符合《公司法》及本公司章程

的规定。 经出席会议的监事讨论后，一致通过如下决议：

一、以

３

票赞成，

０

票弃权，

０

票反对的结果通过了《

２００９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该议案需提交

２００９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二、以

３

票赞成，

０

票弃权，

０

票反对的结果通过了《

２００９

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监事会认为：董事会编制和审议公司

２００９

年年度报告的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和中国证监会的规定，报告内容真实、

准确、完整地反映了上市公司的实际情况，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该议案需提交

２００９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本议案的详细内容，请见同日《证券时报》或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上的《

２００９

年度报告

及其摘要》。

三、以

３

票赞成，

０

票弃权，

０

票反对的结果通过了《

２００９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本议案的详细内容，请见同日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上的《

２００９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该议案需提交

２００９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四、以

３

票赞成，

０

票弃权，

０

票反对的结果通过了《

２００９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根据毕马威华振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审计报告，公司

２００９

年度实现母公司净利润为

１

，

６３９

，

６７０

元，加年初未分配利润

２０２

，

１３８

，

８９３

元，减

２００９

年

５

月分配股利

７９

，

０８７

，

５２５

元，截止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公司实际可供分配股东的利润累计为

１２４

，

６９１

，

０３８

元。 公司拟定以

２００９

年的总股本

３７０

，

７２２

，

７７４

股为基数，每

１０

股派发现金股利

１．０

元（含税），共计派发现金

股利

３７

，

０７２

，

２７７

元，剩余未分配利润

８７

，

６１８

，

８０６

元结转下一年度。 公司拟定以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以

２００９

年的总股本

３７０

，

７２２

，

７７４

股为基数，每

１０

股转增

５

股，共计转增

１８５

，

３６１

，

３８７

股，转增后总股本为

５５６

，

０８４

，

１６１

股。

该议案需提交

２００９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五、以

３

票赞成，

０

票弃权，

０

票反对的结果通过了《关于会计政策调整的议案》。

监事会认为：公司本次会计政策的调整，是根据财政部于

２００９

年颁布的《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

３

号》及《关于执行会计

准则的上市公司和非上市企业做好

２００９

年年报工作的通知》（财会 ［

２００９

］

１６

号） 的要求进行的。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对公

司

２００９

年度财务报告没有影响。

本议案的详细内容，请见同日《证券时报》或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上的《关于会计政

策调整的公告》。

六、以

３

票赞成，

０

票弃权，

０

票反对的结果通过了《关于续聘

２０１０

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鉴于毕马威华振会计师事务所对公司历次审计工作勤勉尽责的表现，现董事会审计委员会提议继续聘任毕马威华振会

计师事务所为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的审计机构。

该议案需提交

２００９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七、以

３

票赞成，

０

票弃权，

０

票反对的结果通过了《

２００９

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

公司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内部审计工作指引》的有关规定，在查阅公司各项管理制度、了解各部

门在内部控制方面所做工作的基础上，编制了《

２００９

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

经审核，监事会认为公司《

２００９

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全面、真实、准确、客观地反映了公司内部控制的实际情

况。

该议案需提交

２００９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本议案的详细内容，请见同日《证券时报》或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上的《

２００９

年度内

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

八、以

３

票赞成，

０

票弃权，

０

票反对的结果通过了《

２０１０

年第一季度报告》。

本议案的详细内容，请见同日《证券时报》或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上的《

２０１０

年第一季

度报告》。

九、以

３

票赞成，

０

票弃权，

０

票反对的结果通过了《关于第二届监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鉴于公司第二届监事会任期已满，根据《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需进行第二届监事会换届选举，并提请股东

大会审议后，重新选举第三届监事会成员。 监事会提名张玉明、吴俊强为公司第三届监事会非职工监事侯选人。 另一名监事

张少忠已经公司职工代表民意选举产生。

因工作原因，吴暹进先生不再提名为第三届监事会监事，也未在公司任职。 公司对吴暹进先生在任职期间为公司发展所

做出的工作表示衷心感谢。

以上非职工监事候选人需提交

２００９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股东大会采用累积投票制进行表决。

非职工监事候选人简历详见附件一。

职工监事选举情况请见同日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上的 《职工代表民意选举监事结

果》。

特此公告。

深圳市怡亚通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

１４

日

附件一：

第三届监事会非职工监事候选人简历

张玉明，男，

４５

岁，中国国籍，曾任职于深圳旅游集团公司下属旅游贸易进出口公司多年，现任深圳市和合旧机动车交易

市场有限公司市场经理。 自

２００５

年

１０

月起任本公司监事。

截止信息披露日，张玉民先生未持有本公司股票，未受到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任何处罚。

张玉民先生未有《股票上市规则》规定的关联人情形，因此，与公司、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

吴俊强，男，

４７

岁，中国国籍，大专文化，

１９９２

年

－２００１

年在深圳市华侨公司任业务主管；

２００２

年

－２００６

年在深圳市梦祺

服饰有限公司任经理；

２００７

年至今在深圳市万豪基业发展有限公司任部门经理。

截止信息披露日，吴俊强先生未持有本公司股票，未受到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任何处罚。

吴俊强先生未有《股票上市规则》规定的关联人情形，因此，与公司、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

证券代码
：

００２１８３

证券简称
：

怡亚通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０－０２４

深圳市怡亚通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２００９

年度股东大会通知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对公告的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
任

。

深圳市怡亚通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暨

２００９

年度会议于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

１４

日召开。公司应参加会议董事

１１

人，实际参加现场会议的董事

７

人，董事阎焱、苏君祥、白钢、沈士成以电话会议的形式参

加。 本次会议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与会董事表决通过《关于提请召开

２００９

年度股东大会的议案》，现就公司

２００９

年度股东大会（以下简称“本次股东大

会”）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会议召开的基本情况

１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时间为：

２０１０

年

５

月

６

日上午

１０

：

００

２

、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深圳市花园格兰云天大酒店

２

楼会议室

Ｉ

３

、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４

、会议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的方式

５

、参加股东会议的方式：公司股东只能选择现场投票表决的方式

６

、会议期限：半天

７

、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

３０

日

二、本次股东大会审议事项

１

、审议《

２００９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２

、审议《

２００９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３

、审议《

２００９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４

、审议《

２００９

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５

、审议《

２００９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６

、审议《关于修订

＜

公司章程

＞

的议案》

７

、审议《关于续聘

２０１０

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８

、审议《关于

２００９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及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９

、审议《

２００９

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

１０

、审议《关于公司

２０１０

年金融衍生品交易的相关议案》

１１

、审议《关于制定

＜

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

＞

的议案》

１２

、审议《关于第二届董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１３

、审议《关于第二届监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三、会议出席对象：

１

、截止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

３０

日下午交易结束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２

、本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３

、凡有权出席本次股东大会并有表决权的股东，因故不能出席会议，均可以书面授权方式（授权委托书格式附后）委托

一名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该委托代理人不必是公司股东；

４

、保荐机构代表；

５

、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

６

、公司董事会同意列席的其他人员。

四、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登记办法

１

、登记地点：深圳市福田区深南中路国际文化大厦

２７

楼董事会秘书办公室

２

、登记时间：

２０１０

年

５

月

４

日上午

９

：

００－１１

：

３０

，下午

１３

：

３０－１５

：

３０

；

３

、登记办法：

（

１

）自然人股东须持本人身份证、股东帐户卡、持股凭证等办理登记手续；

（

２

）法人股东凭加盖公司公章的营业执照复印件、单位持股凭证、法定代表人证明书或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和出席人

身份证原件办理登记手续；

（

３

）委托代理人凭本人身份证原件、授权委托书、委托人证券帐户卡及持股凭证等办理登记手续；

（

４

）异地股东凭以上有关证件的信函、传真件进行登记，不接受电话登记。

五、其他事项：

１

、会议联系人：梁欣、常晓艳

联系电话：

０７５５－８８３９３１９８

、

０７５５－８８３９３１７２

传真：

０７５５－８３２９０７３４－３１７２

通讯地址：深圳市福田区深南中路国际文化大厦

２７

楼

邮编：

５１８０３３

２

、参加会议人员的食宿及交通费用自理。

特此公告。

深圳市怡亚通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〇年四月十四日

附：授权委托书

授权委托书

兹全权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人（或本单位）出席深圳市怡亚通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０９

年度股东大

会，并于本次股东大会按照下列指示就下列议案投票，如没有做出指示，代理人有权按自己的意愿表决。

本人（或本单位）对下述议案的投票意见如下（请在相应表决意见栏目打“

√

”）：

议案序号 议案内容

表决意见

同意 反对 弃权

１

《

２００９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２

《

２００９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３

《

２００９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４

《

２００９

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５

《

２００９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６

《关于修订

＜

公司章程

＞

的议案》

７

《关于续聘

２０１０

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８

《关于

２００９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及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９

《

２００９

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

１０

《关于公司

２０１０

年金融衍生品交易的相关议案》

１１

《关于制定

＜

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

＞

的议案》

《关于第二届董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关于第二届监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的累积投票表决表：

委托人 持股数

①

累积表决票数

①×１１

受托人

董事候选人 使用的表决票数 合计

周国辉

李大壮

冯均鸿

陈伟民

戴熙原

Ａｎｄｒｅｗ Ｙ Ｙａｎ

Ｋｗａｎ Ｃｈｅｕｎｇ Ｓｏ

徐景安

周成新

曹叠云

莫少霞

委托人 持股数

①

累积表决票数

①×２

受托人

非职工代表监事 候选人 使用的表决票数 合计

张玉明

吴俊强

委托人签名（盖章）： 身份证号码：

持股数量： 股 股东帐号：

受托人签名： 身份证号码：

受托日期： 年 月 日

注：

１

、股东请在选项中打

√

；

２

、每项均为单选，多选无效；

３

、授权委托书用剪报或复印件均有效。

证券代码
：

００２１８３

证券简称
：

怡亚通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０－０２５

深圳市怡亚通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举行

２００９

年度报告网上说明会的通知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对公告的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
任

。

深圳市怡亚通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将于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

２８

日下午

３

：

００

在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提供

的网上平台举行

２００９

年度报告网上说明会，本次说明会将采用网络远程方式举行，投资者可登录投资者互动平台（

ｈｔｔｐ

：

／／ｉｒｍ．

ｐ５ｗ．ｎｅｔ／００２１８３／

）参与本次年度网上说明会。

届时，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周国辉先生、独立董事刘京湘先生、副总经理兼财务总监冯均鸿先生、副总经理兼董事会秘

书梁欣先生和国信证券保荐代表廖家东先生将出席本次网上说明会。 欢迎广大投资者积极参与。

特此公告。

深圳市怡亚通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〇年四月十四日

证券代码
：

００２１８３

证券简称
：

怡亚通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０－０２６

深圳市怡亚通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０９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及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对公告的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
任

。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一） 募集资金金额、资金到位时间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发行字（

２００７

）

３６７

号】文核准，深圳市怡亚通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 由主承

销商国信证券有限责任公司采用网下询价配售与网上定价发行相结合的方式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

３

，

１００

万股，每股面

值

１

元，每股发行价人民币

２４．８９

元。 截至

２００７

年

１１

月

５

日止，本公司已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３

，

１００

万股，共募集资金总额为

人民币

７７１

，

５９０

，

０００

元，扣除发行费用人民币

４１

，

２４９

，

６２２

元，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７３０

，

３４０

，

３７８

元。该项募集资金已

于

２００７

年

１１

月

５

日存入本公司募集资金专用账户中。 并经毕马威华振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

ＫＰＭＧ－Ｃ

（

２００７

）

ＣＲ Ｎｏ．００１７

”

《验资报告》验证确认。

（二）以前年度已使用金额、本年度使用金额及余额

截至

２００７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本公司募集资金使用情况为： 置换先期已投入募集资金项目的自筹资金人民币

６９

，

７２９

，

３４６

元，直接投入募集资金项目募集资金人民币

２２４

，

９７０

，

３１９

元，合计已使用人民币

２９４

，

６９９

，

６６５

元。 其中，增资上海怡亚通供

应链有限公司人民币

１５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元中，人民币

１４５

，

９００

，

７７３

元存放于基本银行账户，但由于工程进度尚未投入至相关投

资项目，因此，截至

２００７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实际尚未使用募集专项资金金额为人民币

５８１

，

５４１

，

４８６

元。 于

２００８

年度，本公司直

接投入募集资金项目募集资金人民币

１３６

，

９０１

，

０６８

元， 截至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尚未使用的金额为人民币

４４４

，

６４０

，

４１８

元。

本年度本公司募集资金使用情况为：直接投入募集资金项目募集资金人民币

６３

，

０６３

，

１８９

元，直接投入变更用途后的项目募

集资金人民币

３１０

，

２４５

，

７１４

元。 截至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尚未使用的金额为人民币

７１

，

３３１

，

５１５

元。

二、募集资金管理情况

本公司已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国证监会《关于进一步加强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募集资金管理的通知》和深圳

证券交易所《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细则》修订了《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以下简称“该制

度”）。 该制度于

２００７

年

３

月

１８

日经本公司

２００６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根据该制度对募集资金实行专户存储，在中国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上步支行、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福田支行、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福田支行及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浦东分行开设公司募集资金专项账户 ， 账号分别为

８１０９００２７７７０８０９６００１

、

４００００２３３１９２００２５２７０２

、

４４２０１５０３５０００５９２３０６６８

及

３１００１５２０３１３０５００１９５６６

，专门用于本公司募集资金项目建设资金的存储与

使用，并分别于

２００７

年

１１

月

６

日和

２００８

年

９

月

１８

日与开户银行、保荐机构签署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

于

２００７

年度，“怡亚通医疗设备供应链管理服务项目”的募集资金已存放于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上步支行，但是

因为签署《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时笔误的原因，“怡亚通医疗设备供应链管理服务项目” 的募集资金于《募集资金三方监

管协议》中订明通过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福田支行专户进行存储及使用，相关的募集资金在报告期内已从中国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上步支行提取。 本公司已于

２００８

年

４

月分别与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上步支行及中国工商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福田支行签订《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之补充协议》，使“怡亚通医疗设备供应链管理服务项目” 的使

用专户由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福田支行专户变更为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上步支行专户。

另外， 本公司于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

１０

日将募集资金人民币

６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元从募集资金建行上海浦东分行专户转存至建行上

海浦东分行下属金茂支行基本户中作为七天通知存款存储并获取利息。 此次改变募集资金的存款方式仅为增加利息收入，

募集资金未作他用。

本公司分别于

２００９

年

３

月

１８

日和

５

月

１２

日将募集资金人民币

１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元和

５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元从建行上海浦东分行

金茂支行的七天通知存款账户全部转回至募集资金建行上海浦东分行专户。同时于

２００９

年

５

月

１２

日将

６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元在通

知存款账户中形成的利息收入

３４３

，

８７５

元转回至募集资金建行上海浦东分行专户。

截止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募集资金专项账户的余额如下：

单位：人民币元

开户银行 银行账号

期末余额

募集资金余额 利息收入 合计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

上步支行

８１０９００２７７７０８０９６００１ ２８

，

３９８

，

１２４ １

，

２９２

，

２９６ ２９

，

６９０

，

４２０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福田支行

４００００２３３１９２００２５２７０２ ２５

，

４４５

，

３６７ ３

，

３８２

，

１２２ ２８

，

８２７

，

４８９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福田支行

４４２０１５０３５０００５９２３０６６８ － １９５

，

４０４ １９５

，

４０４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浦东分行

３１００１５２０３１３０５００１９５６６ １７

，

４８８

，

０２４ ５６４

，

０９０ １８

，

０５２

，

１１４

合计

７１

，

３３１

，

５１５ ５

，

４３３

，

９１２ ７６

，

７６５

，

４２７

三、本年度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

单位：（人民币）元

募集资金总额

７３０

，

３４０

，

３７８

本年度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３７３

，

３０８

，

９０３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３５２

，

６２５

，

２１０

已累计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６５９

，

００８

，

８６３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

４８．２８％

承诺投资

项目

是否

已变

更项

目

（含

部分

变

更）

募集资金承

诺投资总额

调整后投资

总额

截至期末承

诺投入金额

（

１

）

本年度投入

金额

截至期末累

计投入金额

（

２

）

截至期末累计

投入金额与承

诺投入金额的

差额（

３

）

＝

（

２

）

－

（

１

）

截至期

末投入

进度

（

％

）

（

４

）

＝

（

２

）

／

（

１

）

项目达

到预定

可使用

状态日

期

本年度实现

的效益

是否

达到

预计

效益

项目

可行

性是

否发

生重

大变

化

大连供应

商库存管

理（

ＶＭＩ

）

服务项目

否

９５

，

０１０

，

０００ ４６

，

８３０

，

３７８ ４６

，

８３０

，

３７８

—

３６

，

９７４

，

０２３ －９

，

８５６

，

３５５ ７８．９５％

２００８

年

６

月

４５１

，

２１１

否 否

医疗设备

供应链管

理服务项

目

否

９３

，

８１０

，

０００ ４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４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

—

４３

，

３９２

，

３６０ －１

，

６０７

，

６４０ ９６．４３％

２００８

年

１

月

７３６

，

６１８

否 否

全球供应

链平台网

络建设项

目

否

１５２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５２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５２

，

０００

，

０００

—

８０

，

７６４

，

９９０ －７１

，

２３５

，

０１０ ５３．１３％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

用

是

增资上海

怡亚通供

应链有限

公司投资

上海怡亚

通供应链

基地项目

否

２０１

，

５１０

，

０００ ２０１

，

５１０

，

０００ ２０１

，

５１０

，

０００ ６３

，

０６３

，

１８９ １８４

，

０２１

，

９７６ －１７

，

４８８

，

０２４ ９１．３２％

２００９

年

９

月

９

，

３１９

，

５２７

不适

用

否

怡亚通供

应链华南

物流配送

中心项目

否

２８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２８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２８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

—

３

，

６０９

，

８００ －２８１

，

３９０

，

２００ １．２７％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

用

是

怡亚通信

息中心

ＩＴ

基础设施

及应用信

息系统建

设项目

—

４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 — — — — — — — — —

合计

８６７

，

３３０

，

０００ ７３０

，

３４０

，

３７８ ７３０

，

３４０

，

３７８ ６３

，

０６３

，

１８９ ３４８

，

７６３

，

１４９ －３８１

，

５７７

，

２２９

— —

１０

，

５０７

，

３５６

— —

未达到计

划进度或

预计收益

的情况和

原因（分具

体项目）

１

、大连供应商库存管理（

ＶＭＩ

）服务项目于

２００８

年

６

月竣工。 根据本公司上市招股书列明，“大连供应商库存管理（

ＶＭＩ

）服务项目”完工后第一

年效益可达到人民币

２２

，

０５１

，

１００

元，本年度实际实现的效益为人民币

４５１

，

２１１

元，未达到预计的效益，主要原因是受到国际金融危机的持续

影响，业务规模没有达到预计水平，因而本年度未达到预计效益。

２

、医疗设备供应链管理服务项目于

２００８

年

１

月竣工。 根据本公司上市招股书列明，“医疗设备供应链管理服务项目”完工后第一年效益可达到

人民币

２１

，

８８２

，

８００

元，本年度实际实现的效益为人民币

７３６

，

６１８

元，累计实现效益为人民币

１

，

４３３

，

１２８

元，未达到预计的效益，主要原因是项

目处于运营初期，并且受到国际金融危机的持续影响，业务规模没有达到预计水平，因而本年度未达到预计效益。

３

、“怡亚通全球供应链平台网络建设项目”由于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导致国际经济形势严峻，如本公司继续投建该项目，将会存在一定的风

险，为规避风险，本公司暂停对全球供应链平台的建设，使得该项目现处于停滞状态，导致募集资金人民币

７１

，

２３５

，

０１０

元（已扣除前期已投入

的人民币

８０

，

７６４

，

９９０

元）闲置。 为更加有效的发挥募集资金效益，本公司于

２００９

年

２

月

９

日召开的

２００９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

“怡亚通全球供应链平台网络建设项目”的募集资金变更为投入“供应链整合中心建设项目”。

４

、“增资上海怡亚通供应链有限公司投资上海怡亚通供应链基地项目”，截至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累计投入人民币

１８４

，

０２１

，

９７６

元，跟招股说明

书中所披露的上海怡亚通供应链基地的募集资金累计投入计划的差异为人民币

１７

，

４８８

，

０２４

元。 主要是因为上怡供应链基地项目虽已结束并

且投入使用，但是竣工决算尚未完成，工程要在竣工决算之后，根据验收结果进行结算，因此还有部分工程款尚未支付。 根据本公司上市招股书

列明，“上海怡亚通供应链基地”

２００９

年完工后第一年效益可达到人民币

４３

，

９１４

，

２００

元，但由于项目完工时间为

２００９

年

９

月

３０

日，所以截至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完工时间尚未满一年，因此尚难以评定其是否达到预计效益。

５

、“怡亚通供应链华南物流配送中心项目”由于政府规划调整，使该地块上的工程建设无法进行。 经市政府办公会议同意以置换土地的方式解

决该项目用地问题，但短期内无法完成该项目土地的置换工作，使得该项目无法正常开展，导致募集资金人民币

２８１

，

３９０

，

２００

元处于闲置状态

超过一年之久。 为更加有效的发挥募集资金效益，本公司于

２００９

年

２

月

９

日召开的

２００９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怡亚通供应链华

南物流配送中心项目”的募集资金变更为投入“公司通过增资联怡（香港）有限公司参股伟仕控股有限公司项目”。 该募集资金项目变更，于本公

司

２００８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通过的《关于将“怡亚通供应链华南物流配送中心项目”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于

２００９

年

３

月

１２

日到期）

到期后实施。

项目可行

性发生重

大变化的

情况说明

１

、“怡亚通全球供应链平台网络建设项目”已在海外建设的平台有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度、美国及德国，由于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导致国际经

济形势严峻，如本公司继续投建该项目，将会存在一定的风险，为规避风险，本公司暂停对全球供应链平台的建设。

２

、“怡亚通供应链华南物流配送中心项目”由于政府规划调整，使该地块上的工程建设无法进行。 经市政府办公会议同意以置换土地的方式解

决该项目用地问题，但短期内无法完成该项目土地的置换工作，使得该项目无法正常开展。

募集资金

投资项目

实施地点

变更情况

无

募集资金

投资项目

实施方式

调整情况

无

募集资金

投资项目

先期投入

及置换情

况

募集资金到位前，截止

２００７

年

１１

月

５

日，本公司利用自筹资金已累计投入募集资金项目人民币

６９

，

７２９

，

３４６

元。 毕马威华振会计师事务所为

此出具了“

ＫＰＭＧ－Ｃ

（

２００７

）

ＡＲ Ｎｏ．０５０７

”号《预先已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截至

２００７

年

１１

月

５

日止的使用情况的审核报告》。 根据

２００７

年

１２

月

１４

日本公司

２００７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决议， 同意用募集资金

６９

，

７２９

，

３４６

元置换预先已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

金，其中置换固定资产预先投入人民币

５５

，

８０２

，

７２１

元，置换项目配套资金预先投入人民币

１３

，

９２６

，

６２５

元。 本公司保荐机构国信证券有限责任

公司为此出具了《关于深圳市怡亚通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使用情况的专项意见》。 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集

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具体情况如下：

１

、置换“怡亚通供应链华南物流配送中心”项目实际预先投入资金人民币

３

，

６０９

，

８００

元，其中用于项目配套资金人民币

３

，

６０９

，

８００

元。

２

、置换“深圳市怡亚通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增资上海怡亚通供应链有限公司投资上海怡亚通供应链基地”项目实际预先投入资金人民币

５１

，

６４５

，

５３４

元，其中用于固定资产投资人民币

４９

，

９２６

，

２６０

元，用于项目配套资金人民币

１

，

７１９

，

２７４

元。

３

、置换“怡亚通全球供应链平台网络建设”项目实际预先投入资金人民币

９

，

４８３

，

３６３

元，其中用于固定资产投资人民币

４

，

７５４

，

９６４

元，用于项

目配套资金人民币

４

，

７２８

，

３９９

元。

４

、置换“怡亚通大连供应商库存管理（

ＶＭＩ

）服务”项目实际预先投入资金人民币

４

，

９９０

，

６４９

元，其中用于固定资产投资

１

，

１２１

，

４９７

元，用于项目

配套资金人民币

３

，

８６９

，

１５２

元。

用闲置募

集资金暂

时补充流

动资金情

况

������

１

、根据

２００８

年

２

月

１８

日本公司

２００８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决议，募集资金项目中的“怡亚通供应链华南物流配送中心项目”，由于该

项目用地的后续土地出让手续正在办理过程中，且项目前期筹建工作尚在进行中，因此该项目的募集资金目前处于闲置状态。 为有效发挥募集

资金效益，补充公司流动资金的临时短缺，将人民币

２５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元募集资金暂时用于补充流动资金，期限不超过六个月（以

２００８

年第一次临

时股东大会批准该议案次日即

２００８

年

２

月

１９

日起计算）。 上述补充流动资金的募集资金已于

２００８

年

８

月

１２

日归还至募集资金专户中。

２

、根据

２００８

年

９

月

１２

日本公司

２００８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决议，本次募集资金项目中的“怡亚通供应链华南物流配送中心项目”，由

于政府规划调整，使该地块上的工程建设无法进行。 经市政府办公会议同意以置换土地的方式解决该项目用地问题，置换土地的程序正在进行

之中，暂无法在短期内完成，因此该项目的募集资金目前处于闲置状态。 为更加有效的发挥募集资金效益，补充本公司流动资金短缺，本公司将

人民币

２８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元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期限不超过

６

个月（以

２００８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核批准该议案次日即

２００８

年

９

月

１３

日起计算）。 上述补充流动资金的募集资金已于

２００９

年

３

月

１２

日归还至募集资金专户中。

３

、根据

２００９

年

７

月

２１

日本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的决议，募集资金项目中的“大连供应商库存管理（

ＶＭＩ

）服务项目”和“医疗设

备供应链管理服务项目”已按进度完工，实际分别投入

３６

，

９７４

，

０２３

元和

４３

，

３９２

，

３６０

元，募集资金投资余额

１１

，

４６３

，

９９５

元，该募集资金目前处

于闲置状态。 为更有效的发挥募集资金效益，补充本公司流动资金短缺，本公司将人民币

１１

，

４６３

，

０００

元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期限不超过

６

个月

（以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批准该议案次日即

２００９

年

７

月

２２

日起计算）。 上述补充流动资金的募集资金已于

２００９

年

９

月

３０

日归还至募

集资金专户中。

项目实施

出现募集

资金结余

的金额及

原因

截至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大连供应商库存管理（

ＶＭＩ

）服务项目”和“医疗设备供应链管理服务项目”节余募集资金分别为人民币

９

，

８５６

，

３５５

元

及人民币

１

，

６０７

，

６４０

元。 主要是为实际固定资产使用资金少于原计划投入金额。

募集资金

使用及披

露中存在

的问题或

其他情况

������

１

、“大连供应商库存管理（

ＶＭＩ

）服务项目”由子公司大连怡亚通供应链有限公司施行，子公司经营中未单独核算此项目的相应经营情

况，故根据以下测算基础对该项目所产生的收益进行测算：该项目的收入，根据供应商库存管理（

ＶＭＩ

）服务项目的供应链管理服务的收入确

认；相关的成本根据该子公司于

２００９

年度经营供应链管理服务涉及的所有费用所占该子公司经营供应链管理服务总收入的比例测算；由于

销售费用全部为非供应商库存管理（

ＶＭＩ

）服务项目产生，测算

ＶＭＩ

服务项目效益时剔除销售费用，所得税则按上述收入减成本后按相应的

税率测算。

２

、本公司经营中未单独核算“医疗设备供应链管理服务项目”的相应经营情况，故本公司根据以下测算基础对该项目所产生的收益进行测

算：“医疗设备供应链管理服务项目”的收入，根据医疗项目的供应链管理服务的收入确认；相关的成本根据本公司于

２００９

年度经营供应链管

理服务涉及的所有费用（不包括财务费用）所占本公司经营供应链管理服务总毛利的比例测算；所得税则按上述收入减成本后按相应的税率测

算。

３

、“增资上海怡亚通供应链有限公司投资上海怡亚通供应链基地项目”由子公司上海怡亚通供应链有限公司施行，并且该公司于

２００９

年

的业务只涉及该项目的建设和运营。 因此，经募集资金置换了先前本公司已投入的自筹资金及增资后，该公司

２００９

年度的净利润可视作为该

项目本年度实现的效益。

四、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变更后的项

目

对应的

原项目

变更后项目

拟投入募集

资金总额

截至期末计

划累计投资

金额（

１

）

本年度实际

投资金额

实际累计投

入金额（

２

）

投资进

度（

％

）

（

３

）

＝

（

２

）

／

（

１

）

项目达

到预定

可使用

状态日

期

本年度

实现的

效益

是否达

到预计

效益

变更后

的项目

可行性

是否发

生重大

变化

供应链整合

中心建设项

目

全球供

应链平

台网络

建设项

目

７１

，

２３５

，

０１０ ５４

，

３００

，

８８０ ５４

，

３００

，

８８０ ５４

，

３００

，

８８０ ７６．２３％

否

２９

，

５１０

不适用 否

公司通过增

资联怡（香

港）有限公

司参股伟仕

控股有限公

司项目

怡亚通

供应链

华南物

流配送

中心项

目

２８１

，

３９０

，

２００ ２５５

，

９４４

，

８３３ ２５５

，

９４４

，

８３３ ２５５

，

９４４

，

８３３ １００％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是

合计

３５２

，

６２５

，

２１０ ３１０

，

２４５

，

７１３ ３１０

，

２４５

，

７１３ ３１０

，

２４５

，

７１３

变更原因、

决策程序及

信息披露情

况说明（分

具体项目）

１

、“怡亚通全球供应链平台网络建设项目”由于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导致国际经济形势严峻，如本公司继续投建

该项目，将会存在一定的风险，为规避风险，本公司暂停对全球供应链平台的建设，使得该项目现处于停滞状态，导

致募集资金人民币

７１

，

２３５

，

０１０

元（已扣除前期已投入的人民币

８０

，

７６４

，

９９０

元）闲置。 为更加有效的发挥募集资金

效益，本公司

２００９

年

２

月

９

日召开的

２００９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怡亚通全球供应链平台网络建设项

目” 的募集资金变更为投入 “供应链整合中心建设项目”。 公司已于

２００９

年

１

月

２２

日在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

ｃｏｍ．ｃｎ

）、

２００９

年

１

月

２３

日在《证券时报》，发布《关于变更募集资金投向的公告》。

２

、“怡亚通供应链华南物流配送中心项目”由于政府规划调整，使该地块上的工程建设无法进行。 经市政府办公会

议同意以置换土地的方式解决该项目用地问题，但短期内无法完成该项目土地的置换工作，使得该项目无法正常

开展，导致募集资金人民币

２８１

，

３９０

，

２００

元处于闲置状态超过一年之久。 为更加有效的发挥募集资金效益，本公司

于

２００９

年

２

月

９

日召开的

２００９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怡亚通供应链华南物流配送中心项目”的募集

资金变更为投入“公司通过增资联怡（香港）有限公司参股伟仕控股有限公司项目”。 该募集资金项目变更，于本公

司

２００８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通过的《关于将“怡亚通供应链华南物流配送中心项目”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到期，于

２００９

年

３

月

１２

日后实施。 公司已于

２００９

年

１

月

２２

日在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２００９

年

１

月

２３

日在《证券时报》，发布《关于变更募集资金投向的公告》。

未达到计划

进度或预计

收益的情况

和原因（分

具体项目）

１

、“供应链整合中心建设项目”是指建立网点遍布全国的多功能、全方位、一体化的供应链管理和服务平台。 这个平

台除专业承揽企业供应链环节的所有业务外，还通过信息系统将上、下游企业的产品及信息进行集成和整合，使产

品的流通扁平化，提高效率、降低成本，从而达到参与其中各方共同盈利的目的。 该项目建成后，本集团将不仅是供

应链服务的提供者，更是供应链服务的整合者。根据本公司对于该项目的可行性研究报告， 该项目建成后第一年效

益可达到人民币

７

，

４５０

，

０００

元。 本公司将变更后的募集资金主要投入在全国各大城市的供应链平台的建设以及快

速消费品行业的普通贸易业务。 本公司拟通过快速消费品行业的普通贸易业务，建立全国各地的商务网络及社会

关系，有效运用已经建立的供应链管理服务平台，为未来提供更深入更全面的供应链管理服务打下基础。 由于该项

目的建设尚未全部完成，本年度尚无法评定该项目的效益是否达到预计效益。 管理层表示待遍布全国的供应链管

理服务平台全部建立并投入使用后，将以本集团未来的经营利润的增长量来计量该项目的效益。

������

２

、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４

日，公司召开的

２００９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增资联怡（香港）有限公

司收购伟仕控股有限公司不超过

２５％

（含）股份的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的议案》以及《关于

＜

重大资产购买报告书

＞

的

议案》。 根据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１７

日的公司公告的《重大资产购买报告书》，公司通过以下

５

个步骤最终达到持股伟仕控

股

２５％

股权的目的：

①２００８

年

９

月

２

日，联怡香港与伟仕控股签订股份认购协议，认购伟仕控股

１０％

股权；

②２００８

年

９

月

１２

日，联怡香港与伟仕控股签订股份认购协议，认购伟仕控股

１０％

股权；

③２００８

年

９

月

２５

日，联怡香港与

张瑜平签订股份买卖协议，受让伟仕控股

３．６７％

股权；

④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

－２００９

年

１

月，伟仕控股回购

２．３６％

股份。

⑤

公司拟继续从二级市场收购

６

，

４１６．３０

万股，最终达到持股伟仕控股

２５％

股权的目的。

于

２００９

年

７

月

１３

日，本公司向联怡香港增资

３７

，

４３９

，

９９８

美元，折合人民币

２５５

，

７９０

，

０６７

元。

自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

１２

日至

２００９

年

１

月

８

日止，伟仕分

１３

次回购公司股份合计

２

，

６４２．８

万股。 于

２００９

年

７

月

２５

日，根据联怡香港与伟仕控股股东张瑜平先生于

２００８

年

９

月

２５

日签署的《股份买卖协议》的约定，联怡香港与伟

仕控股股东张瑜平先生顺利交割

４１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股份。于

２００９

年

７

月

２８

日，根据

２００８

年

９

月

２

日联怡香港与伟仕

控股签订的《关于认购伟仕控股有限公司新股之协议》中约定的内容，伟仕控股向联怡香港发行新股

１１１

，

７６６

，

６６６

股。 根据联怡香港与伟仕控股于

２００８

年

９

月

１２

日签署的《关于认购伟仕控股有限公司新股之协议》的约定，伟仕

控股应向联怡香港定向增发

１１１

，

７６６

，

６６６

股， 其中

５５

，

８８３

，

３３３

股已于

２００９

年

８

月

２８

日完成交割， 就其余

５５

，

８８３

，

３３３

股， 伟仕控股由于公司获得相关审批的时间太长， 市场已经发生变化， 表示不愿再向联怡香港增发其余

５５

，

８８３

，

３３３

股股份。 本公司

２００９

年

１１

月

１６

日召开的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决议通过终止联怡香港与伟

仕控股签署的新股认购协议，不再认购该协议项下其余

５５

，

８８３

，

３３３

股股份。 本公司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２

日召开的股东

大会， 审议通过了联怡香港以平均价格不高于

１．３

港元

／

股从香港二级市场购买伟仕控股股份。 截至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共持有伟仕控股

１５９

，

１５９

，

９９９

股股份，占伟仕总股份的

１２．６４％

。

变更后的项

目可行性发

生重大变化

的情况说明

根据联怡香港与伟仕控股于

２００８

年

９

月

１２

日签署的《关于认购伟仕控股有限公司新股之协议》的约定，伟仕控股

应向联怡香港定向增发

１１１

，

７６６

，

６６６

股，其中

５５

，

８８３

，

３３３

股已于

２００９

年

８

月

２８

日完成交割，就其余

５５

，

８８３

，

３３３

股，伟仕控股由于公司获得相关审批的时间太长，市场已经发生变化，表示不愿再向联怡香港增发其余

５５

，

８８３

，

３３３

股股份。 本公司

２００９

年

１１

月

１６

日召开的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决议通过终止联怡香港与伟仕控股签署

的新股认购协议，不再认购该协议项下其余

５５

，

８８３

，

３３３

股股份。本公司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２

日召开的股东大会，审议通

过了联怡香港以平均价格不高于

１．３

港元

／

股从香港二级市场购买伟仕控股股份。 由于伟仕控股股价在两个多月内

大幅攀升，其股价由

２００９

年

９

月

２１

日收盘价

１．３３

港元升至

２００９

年

１１

月

２３

日收盘价

２

港元，至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２８

日仍在

２

港元

／

股的价格范围内波动， 本公司难以在短时间内以合理价格完成预定认购及购买伟仕控股股份的计

划。 鉴于香港股票市场迅速发生重大变化，从保证股东利益及公司利益最大化的角度考虑，联怡香港于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１６

日与

ＰＯＴＥＮＴ ＧＲＯＷＴＨＬＩＭＩＴＥＤ

签署协议，授予

ＰＯＴＥＮＴ ＧＲＯＷＴＨ ＬＩＭＩＴＥＤ

在协议生效之日起至

２０１０

年

１

月

３１

日期间要求联怡香港以

２．１

港元

／

股的价格向其出售联怡香港所持有的伟仕控股

１．５

亿股股份的全部或部分

的选择权。 如本次股份出售全部完成，公司将实现投资收益约

１．５４

亿港元（税前），如

ＰＯＴＥＮＴ ＧＲＯＷＴＨ ＬＩＭＩＴＥＤ

在协议生效之日起至

２０１０

年

１

月

３１

日期间未要求联怡香港出售所持有的伟仕控股的股份，公司在此期间内将无

法出售协议中约定的

１．５

亿股股份，联怡香港将会继续持有伟仕控股的股份。 于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１７

日，联怡香港以

２

港元

／

股的价格出售伟仕控股股份

６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并于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２１

日完成交割，公司已实现投资收益约

５

，

５００

万港元（税前）。

募集资金使

用及披露中

存在的问题

或其他情况

１

、“供应链整合中心建设项目”：由于本公司将变更后的募集资金主要投入在全国各大城市的供应链平台的建设以

及快速消费品行业的普通贸易业务，因此本公司将快速消费品行业的普通贸易业务的效益作为本年度本项目产生

的效益。 快速消费品行业的普通贸易业务主要由本公司施行。 本公司在经营中未单独核算快速消费品行业的普通

贸易业务的相应经营情况，故本公司根据以下测算基础对该项目所产生的收益进行测算，快速消费品行业的普通

贸易业务的收入，根据快速消费品行业的普通贸易业务的收入确认；快速消费品行业的普通贸易业务的成本，根据

快速消费品的货款成本及运费等确认； 相关的期间费用根据本公司于

２００９

年度经营供应链管理服务涉及的所有

费用（不包括财务费用）占本公司经营供应链管理服务总毛利的比例测算；所得税则按上述收入减成本及费用后分

别按相应的税率测算。

五、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深圳监管局于

２００８

年

９

月

１１

日对本公司的治理情况及治理专项活动的开展情况进行了现

场检查，发现本公司在募集资金的使用中存在以下问题。

根据本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第十五条规定，本公司募集资金使用实行总经理、财务总监联签制度。 检查发现，本公

司募集资金使用审批与日常资金使用审批未加区分，且募集资金使用仅由财务总监签字，不符合本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

度》的规定。 本公司已采取了相应的整改措施，对于募集资金使用审批过程中总经理未签署的相关凭证，已进行了补签。

“增资上海怡亚通供应链有限公司投资上海怡亚通供应链基地项目” 的原募集资金未在上海怡亚通供应链有限公司开

设专户进行管理，而是由总部进行管控。 本公司已采取相应的整改措施，于

２００８

年

９

月

１９

日将剩余的募集资金额人民币

１０５

，

７１５

，

０７８

元，以上海怡亚通供应链有限公司的名义在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浦东分行开设专门账号进行管理，

并签署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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